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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本单位1994年至2025年6月30日往来账款进行全面梳理、分类，逐一核实，每一笔往来款应有清晰的记录和依据。根据清查核实和分析结果，结合相关政策要求，制定切实可行的清理建议和解决方案，符合销账条件的予以销账，不符合销账条件的给予继续挂账的合理建议。需提供以下成果：
1.于2025年9月1日前根据《福州市财政局关于开展全市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工作的通知》（榕财综〔2025〕11号）要求，填列账龄3年以上（含）的往来款项，填报相关表格。
2.于2025年12月1日前提供合法有效的的往来款清查审计报告，并视账款具体情形出具经济鉴证报告。

